
一併價購&
一併徵收介紹



您的標題 LOGO什麼是一併價購&
一併徵收?

 依照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符合以下條件得申請一併徵收
1.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
2.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

 依照內政部104年6月18日台內地字第1040420389號函
符合一併徵收規定之殘餘土地，得採取協議價購方式取得，
達成協議價購(一併價購)者，即無須辦理一併徵收。

工程範圍
剩餘範圍

太好了!
這樣不但解決了
無法有效利用的土地
還可以領取現金



您的標題 LOGO

一併價購流程

所有權人於所有權(產權)移轉之日起
一年內以書面向高公局提出申請

由高公局邀集申請人、需地機關及相關主管機關實地會勘
並做成勘查紀錄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

訂期辦理一併價購簽約作業 將結果函復申請人



您的標題 LOGO

一併徵收流程

所有權人於徵收公告日起一年內以
書面向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提出申請

由高雄市政府主管機關邀集申請人、需地機關及相關主管機
關實地會勘，做成勘查紀錄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

通知申請人並副知需地機關

將結果函復申請人

報內政部不予一併徵收

由需地機關備妥相關資料向內政
部申請一併徵收



您的標題 LOGO

範圍及認定標準

那究竟所謂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
之使用的標準為何呢?

該法所稱『不能為相當使用』，由各類土地主管
機關依事實認定衡情辦理

範圍:
一併價購與一併徵收適用於土地及建築改良物



您的標題 LOGO

一併價購&一併徵收的
額外好處?

1.因公共工程之原因導致徵收剩餘土地不能為相當之
使用，得以領取補償費，並解決剩餘土地無法有效

   利用之問題
2.一併價購或一併徵收免徵土地增值稅。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達成協議價購者，屬平均地權條例第42條第3項規定

國稅局

免



您的標題 LOGO

誰來核准及補償費用?

那麼由誰來評定是否符合規定呢?

項目 一併價購 一併徵收

受理單位 交通部
高速公路局

高雄市政府
地政局

審查單位 需用土地人與
各類土地主管機關

需用土地人與
各類土地主管機關

補償費用發放
單位

交通部
高速公路局

高雄市政府
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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